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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(中国)有限公司 

附加碰撞、倾覆保险条款 

一、保险责任 

在保险期间内，在保险合同中载明的区域范围内，保险标的因碰撞、倾覆造成的损失，

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和主险的约定负责赔偿。 

二、释义 

除另有约定外，本附加条款中的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： 

碰撞：是指保险标的与外界固态物体之间发生的，产生撞击痕迹的意外撞击。 

倾覆：是指保险标的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，造成自身翻倒，失去正常状态或行驶能力，

不经施救不能恢复使用。 

三、本条款系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主险条款的特别附加险条款。本条款与本保险合同约定的

主险条款的任何条文有抵触时，以本条款为准；本条款未尽事宜，以主险条款为准。 

 


